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2〕54号

申请人：王立新，男，1968年8月11日生。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世纪广场27号财富旺座B座。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住所地：辽宁省瓦房店市世纪广场一号。
法定代表人：韩冬梅, 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于振宁，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关丰敏，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不服，于2022年8月25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一、申请人的4间瓦房位于瓦房店市仙洞街城龙府小区划拨用地约0.5亩，没有经省国土厅办理回收直接出让在40430平方米海城建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征地面积范围内违法。二、2007-54号地块于2007.5.26通过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年度计划、五年规划、省土地批准2007土地转让文件号及全文由被申请人依法提供”。
申请人称：申请人4间瓦房位于建华公司2010年新开发用地红线内，但4间瓦房是私有产权“划拨用地性质”，而2010年建华公司新建的1-11栋楼规划为40430平方米将划拨用地与出让用地混在一起违法，申请人提起信息公开在法定期限内被申请人未答复，请被申请人依法提供申请人的4间瓦房划拨用地报省收回手续批件。若不能提供，决定被申请人行政执法违法与建华公司连带责任关系成立。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核实申请内容，及时作出答复。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信息不存在。答复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

对申请人提出事实和理由的答复。被申请人提供申请人的4间瓦房划拨用地收回手续批件。经核实，申请人所申请的信息不存在，因此无法提供收回手续批件。

    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因疫情原因被申请人于2022年9月2日收到，并于2022年9月19日依法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在法定时间内答复。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源公开〔2022〕19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恳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瓦自然资源公开〔2022〕19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经审理查明：2022年7月14日，申请人通过EMS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其内容为：申请事项，依据信息公开条例申请人的4间瓦房位于城龙府小区8-9号中间属于划拨用地约0.5亩左右，该区域征地面积为40430平米，包含申请人私有的4间瓦房，政府出让该地块必须依法收回申请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调取政府收回的相关手续。事实与理由为，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先收回申请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才有权出让该地块，请被申请人书面答复不收回就出让的法律依据及办理回收的相关手续。中国邮政寄递平台显示：2022年7月15日已签收，他人代收。2022年9月19日被申请人作出瓦自然资源公开〔2022〕19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送达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被申请人答复书》、瓦自然资源公开〔2022〕19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等。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本案中，申请人于2022年7月14日通过EMS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中国邮政寄递平台显示被申请人于2022年7月15日签收，至8月12日为20个工作日。申请人于2022年8月24日通过邮寄方式向我机关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截止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日期申请人仍没收到被申请人答复，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由于被申请人于2022年9月19日作出瓦自然资源公开〔2022〕19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并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没有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行政行为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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